附件

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农民工维权告示牌

	项目名称
	
	考勤公示栏

	建设单位
	单位名称
	
	（明示进退场人员名单、考勤记录表等信息）

	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

	施工总承包

企业
	企业名称
	
	

	
	项目经理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劳资管理员
	
	联系电话
	
	

	分包企业
	企业名称
	
	

	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

	当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
	单位名称
	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	工资公示栏

	
	地址
	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
	投诉电话
	0757-86229409
	（明示项目工资发放日期、工资发放表等信息）

	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	单位名称
	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	1720元/月
	

	
	地址
	南海大道北85号
	投诉电话
	0757-86338355（对外咨询）
	

	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
	单位名称
	佛山市南海区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	

	
	地址
	南海大道北85号
	咨询电话
	0757-86332537
	

	当地法律援助机构
	单位名称
	佛山市南海区法律援助处
	联系电话
	     0757-86320148


	公共法律服务热线
	咨询电话020-12348
	

	
	地址
	天佑北路4号
	
	
	
	
	

	当地工会部门
	单位名称
	佛山市南海区总工会
	维权电话
	广东职工热线12351
	

	
	地址
	天佑三路1号
	
	0757-86334654
	

	有关法律法规
	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《广东省劳动监察条例》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 权 提 示

	亲爱的农民工朋友：

感谢您的辛勤劳动。为了更好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请您在务工和维权过程中注意以下事项：

1.进场施工前，应与用人企业依法签订劳动用工合同，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工作内容、工作时间、劳动报酬和支付方式等，劳动报酬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。不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或与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人签订劳动用工合同，将会损害自身合法权益。

2.进场施工前，您有权接受岗前培训、安全教育。

    3.进场施工前，您应配合所在建筑企业开展实名制信息采集、登记，办理实名制工资银行卡；施工过程中，您应配合建筑企业每日开展实名考勤，并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领取报酬。实名制信息是处理施工现场劳资纠纷的重要依据，不遵守实名制管理规定将会损害自身合法权益。

4.当用人企业同你发生劳动报酬争议或存在拖欠工资行为时，总承包企业是第一责任人，用人企业是直接责任人，如果您向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投诉仍不能得到处理的，可以向工程项目所在地的住建、交通、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（劳动保障监察）部门投诉。投诉时你应当提供劳动合同、身份证明、实名制工资银行卡、考勤记录、被拖欠工资的证明等有效材料。

5.在维权过程中，应遵守法律法规，理性维权，任何过激的不当行为都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。对采取非法手段追要工资或以追要工资为名实为讨要工程款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治安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


